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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电信职院〔2018〕67 号   

                                                             

关于印发《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报销的若干规定》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职能部门： 

    现将《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财务报销的若干规

定》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部门工作实际，认真研究执行。 

 

附件：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财务报销的若干规定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2018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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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报销的若干规定 

为了加强财务管理，严肃财经纪律，规范财务报销手续，根据财务管理的有关法律法规，

制定本规定。 

一、本规定适用学院（学校）全体教职员工在学院财务处办理各种业务支出。 

二、凡支取支票，汇票，信汇，电汇的各种付款和报销业务，必须在“财务报销凭证”

上详细填明收款单位全称。汇款需同时填写收款单位银行账号，结算银行全称。（其中收款

单位、票据出票单位、合同签署单位名称须一致。） 

三、凡对外支付加工费、服务费、协作费、购置设备费和工程款等开支项目，必须有双

方签署的合同或协议书，工程款必须具有工程结算清单，大额工程竣工的项目必须附审价报

告。 

四、大额资金支付应该按照学院“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规定要求，经分管领导初审

后提交校长办公会议或者党委会议进行集体审议，审议通过后方可执行。 

五、报销用的发票必需是国家税务监制统一发票，应具备如下要求，否则不予报销： 

（一）发票的付款单位应填写付款单位全称和单位纳税人识别号（税号）； 

（二）发票的品名、数量、单价和金额（或含税率和税额）应明细填写，无法填写明细

的应附收款单位提供的详细清单（盖章），清单总价应与发票总价一致；（拒绝 A4纸清单） 

（三）发票应盖有收款单位财务章或发票专用章。 

六、购买货物或设备属于固定资产的，应先到学院资产管理处办理固定资产入账手续，

并由资产管理处开具“固定资产验收入账凭证”，“固定资产验收入账凭证”应与发票一起作

为报销凭证。 

购买低值易耗品或办公用品的，由学院资产管理处统一采购。报销时，使用部门应先到

资产管理处办理领料手续，并由资产管理处开具低值易耗品或办公用品领料单，领料单应与

发票一起作为报销凭证。 

七、报销时应完整填写“财务报销凭证”，并按规定办理三人签字手续，其中一人必须

为资金卡责任人。 

八、本年度开具的发票报销截止日期为次年 3月 31日。 

九、对连号发票没有特别说明的，一律不予报销。 

十﹑如发现报销中故意使用假发票，虚报假账时，一律按违反财经纪律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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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如发现财务人员违反本规定办理报销手续的，责令其改正。未造成损失的，按差

错记入个人考核档案；造成损失的，一律按违反财经纪律处理。 

十二、本规定由学院财务处负责解释。 

十三、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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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18 年 4 月 25 日印发  
 


